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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特稿】
工科教育同样需关注理念培养
　　近些年，工科教育在我国成为一个热点话题，从“卓越工程师”培养计划的实施到“新工科”概念的提出，相关的工科教育理念一直是人们研究的对象。然而，工科生的培养依然是高校人才培养中的一个难点。工科教育的很多问题并不是更新一两个理念就能够解决的。
 　工科教育的理科化倾向
 　《中国科学报》：眼下，我国的工科教育面临着怎样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张一鸣（北京工业大学电控学院教授）：目前理工科院校存在着一个很大的问题，即工科院校严重理科化，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大学“理科化”和“文科化”的问题。很多工科类高校由于在考评制度等方面的不合理设置，正在迫使工科教师更多地关注一些纸面上的内容。这是我们必须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中国科学报》：在一般人的理解中，工科教育偏重“技术”传授，而理科教育则偏重“科学”传授。那么在您看来，这两者的关系如何？
 
　　张一鸣：技术有着“一肩担二义”的作用，其上游是科学，意指知识、真理等；下游则是工程，三峡大坝、电子芯片、人工牛胰岛素等都属于工程范畴。技术就是连接科学与工程之间的隧道，三位一体，不可分割。打通这条隧道的主体就是“现代工匠”。一个优秀出色的现代工匠应该具备良好的科学素养。但技术毕竟不是科学，两者的主要差别之一便是误差。科学只有等号，技术却只有约等号，从来没有等号，必须承认误差的存在。
 　然而，工程技术的吊诡之处也正在于此。一方面，承认误差的缺憾是工匠的入场券；另一方面，精益求精、误差为零是工匠们永不停歇的追求。有很多来自综合性大学和师范院校的研究生常常处理不好这两者的关系，经常把工程问题变成科学问题，拒绝误差，认为那样很不完美和漂亮。这反而不利于他们的成长。
 　先有观念，还是先有公式
 　《中国科学报》：在对现代工匠的教育和培养中，最应该注意的问题是什么？
 　张一鸣：我觉得高校的工科教育应该注意一个现象，那就是在课堂上，某些更有利于学生自身提高的观点或理念性内容，往往并不能引起学生的注意。我也曾试图教给学生一些诸如数字化、人工智能等他们可能感兴趣的话题，但我遗憾地发现，相对于这些知识，他们似乎相对更关心考试和工作。这反映出高校的学生在知识获取方面的某些功利性倾向。
 　《中国科学报》：在您看来，这是高校教育理念出现了某些偏差吗？
 　张一鸣：并不完全是这样。首先我们不能否认，这的确凸显了目前高校工科教育中的某些问题。目前高校工科考试的内容和形式过于僵化。工科考试为什么不能如文科考试一样，考查一些观点性的内容？比如考查学生如何理解数字化生产对于这个时代、对于人类的价值和意义。用文科的出题形式考查理工科的观点，大家陈述各自不同的看法，这同样是可以打分的。这样的出题形式有何不可呢？
 　此外，我觉得这种现象的产生，也是高中教育所延续下来的。大学要求学生掌握一种思想和观念。学生要学会抽象思考，遇到具体问题，自己运用思想去解决。然而，很多学生却依然停留在高中的“精学”阶段。
 　大学需要讲“理”
 　我认为大学必须要做的就是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和思维方式，而在此之前，第一步就是培养学生的理性思维，以及人和人应该如何有效沟通，如何进行思想的交流，这是非常重要的。此外，我们还要注重培养学生的抽象思维。　在大学阶段，学生靠刷题是刷不出优秀的科研能力的，所以只能靠抽象思维。但是目前高校中的很多本科生，甚至研究生都依然不会运用抽象思维。这是学生在中小学所遗留下来，也是亟须大学补课的问题之一。
（摘编自《中国科学报》2017年10月17日）
【教育动态】
我国教育总体发展水平进入世界中上行列
为系统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教育所取得的辉煌成就，由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组织编写的《让十三亿人民享有更好更公平的教育——十八大以来教育质量提升的成就与经验》一书日前在京首发。
该书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小学净入学率、中学毛入学率、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均实现稳步增长，教育公平性显著提升。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平均受教育年限、高等教育完成率差距进一步缩小。截至2016年年底，我国学前教育毛入园率为77.4%，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3.4%，高中段毛入学率为87.5%，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42.7%，总体发展水平进入世界中上行列。公共教育投入占GDP比重始终保持在4%以上，逐步接近G20国家平均水平。教育与经济匹配度从2012年的3.81上升为2015年的4.59，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率强劲提升。在建成世界最大规模教育体系的同时，各级各类教育向着质量更高、内涵提升的方向转型：学前教育在规模数量的快速扩张中日趋规范；义务教育迈向优质均衡；普通高中教育一改千校一面的状况，呈现多样化特色化发展的态势；职业教育服务经济社会的能力大幅提升；高等教育加快建设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成效显著。
（摘编自《光明日报》2017年10月14日）
【地方高教】
辽宁高校新教师晋职称须至少担任一年辅导员
    从今年10月起，高校专职辅导员的配备，要按师生比不低于1∶200的比例足额安排到位，高校新教师晋职称，须至少担任一年辅导员。10月9日，记者从辽宁省教育厅获悉，《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经教育部修订后，自10月1日起施行，旨在加强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提升高校辅导员队伍专业水平和职业能力。
 　各高校要把辅导员培训纳入师资队伍和干部队伍培训整体规划，要建立国家、省级和高校三级辅导员培训体系，确保每名专职辅导员每年参加不少于16个学时的校级培训，每5年参加一次国家级或省级培训。
 （摘编自《辽宁日报》2017年10月11日）
安徽明确允许科研人员与高校教师适度兼职兼薪
日前，安徽省委办公厅、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实行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分配政策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鼓励科研人员公益性兼职，同时允许科研人员从事兼职工作获得合法收入。
依据《意见》，科研人员在履行好岗位职责、完成本职工作的前提下，经所在单位同意，可以到企业和其他科研机构、高校、社会组织等兼职并取得合法报酬。兼职取得的报酬原则上归个人，建立兼职获得股权及红利等收入的报告制度。
 　据了解，这一文件的出台，旨在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行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分配政策，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通过稳定提高基本工资、加大绩效工资分配激励力度、落实科技成果转化奖励等激励措施。
（摘编自 新华网2017年10月13日）
福建：所有学校将配备法律顾问
福建省教育厅近日下发通知，规定全省各级各类学校要通过建立法律顾问制度，聘请常年法律顾问，有效发挥法律顾问在维护学校法律地位、处理学校与部门或社会的各种法律关系、处理学校与学生或教师的关系等方面重要作用。
 　福建强调，2018年底前，全省各级各类学校要结合实际配备学校法律顾问。高校可充分发挥校内法学专业人才作用，聘请校内满足条件的教师专职或兼职担任法律顾问；中小学可采用灵活方式选择法律服务，可以一所中小学单独选聘，也可以多所中小学联合选聘一位法律顾问；县级教育行政部门也可采取组建本地教育系统“法律顾问团”的模式，为相关学校提供法律服务。法律顾问的职责包括对学校重大决策、规范性文件、重要规章制度等进行论证与合法性审查，提供意见或建议；对学校重大行政行为、重大事项的风险性进行评估论证，提出意见或建议等。
（摘编自《中国教育报》2017年10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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